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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遊客須知 

 

中華民國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總經理核定 
中 華 民 國 一 ○ 五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公 告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公 告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公 告 修 正 

壹、 一般規定 

一、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維護臺北市立

兒童新樂園（以下簡稱本園區）遊客之安全，特訂定本須知，

並於本園區公告，變更或調整時亦同。  

二、本須知適用範圍，包括本園區之付費區及公眾等候或通行區

域，遊客應詳閱本須知並遵守所載內容。  

三、本須知遊樂(戲)設施定義：  

（一） 遊樂設施：園區各項機械遊樂設施。  

（二） 遊戲設施：園區各項非機械式遊樂設施。  

四、本園區入園門票與各項遊樂(戲)設施採分開收費。園區門票、

遊樂(戲)設施收費依「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收費標準表」，其

他收費依現場公告辦理。  

五、遊客搭乘遊樂(戲)設施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請遵守各項遊樂設施搭乘限制及注意事項並接受現場

服務人員的提示與服務安排，以防範意外發生。  

（二） 請遵守園區各項遊樂設施之身高及載重限制，及針對

孕婦、飲酒、高血壓、低血壓、背部疾病(如頸部、脊

椎受傷等)、健康狀況不佳及藥物影響，以及患有心臟

血管疾病或身心障礙者之限制。  

（三） 各項收費遊樂設施不得重複搭乘，如欲再次搭乘，請

遵守清場規定，離場後重新排隊付費入場。  

（四） 請配合各項設施之安全要求，兒童使用時須有成人陪

同，並確實遵守各項遊戲設施使用限制及注意事項。  

六、園區禁止事項： 

（一） 園區全面禁菸。除經本公司許可外，使用遊樂(戲)設

施禁止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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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經本公司許可，禁止使用遙控無人機、空拍機、直

排輪、溜冰鞋、滑板、滑板車、自行車及其他同性質

器材，及不得攀爬本園區各設施設備及進入園區非供

公眾通行之處所。  

（三） 遊客應依照設施設備之標示規定或方法使用，且不得

擅自啟動、關閉、占用、破壞、損毀、干擾或搬動。  

（四） 遊客於非營運時間內，非經本公司許可，不得停留在

本園區。  

（五） 園區展示器物、花草、樹木等景觀養護不易，請勿攀

折踐踏或隨意破壞。  

七、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本公司將派員制止，並得勸離或通報警方

處理，所繳費用不予退還，如造成本公司或第三人之損害時，

應負法律上及其他相關責任：  

（一） 從事可能危害自己、他人安全，或毀損園區設施設備

之行為。  

（二） 未經許可，散發或張貼宣傳品、錄音、攝錄影、教學

或其他等商業行為。  

（三） 其他影響、妨礙他人或違反本須知、本公司公告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者之行為。  

八、遊客隨身攜帶行李及物品規定如下： 

（一） 下列物品除經本公司許可外，禁止攜帶進入本園區，一

經查獲，本公司得請其離場，其所繳費用不予退還。  

1. 標語、旗幟、看板及其他具廣告宣傳效果之物件。 

2. 任何昆蟲、動物、寵物。但視覺功能障礙者由合格

導盲犬陪同或導盲犬專業訓練人員於執行訓練時帶

同之導盲幼犬，不在此限。 

3. 含酒精之飲料、瓦斯炊具或烤肉器具、危險或易燃

物，以及法律規定之違禁或列管物品等。  

4. 其他經本公司公告禁止之事項。 

（二） 如發現疑為危險或易燃物時，得要求遊客澄清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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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其拒絕檢查者，視同攜帶危險品，本公司得拒

絕其進入園區，必要時通知警方處理。 

（三） 遊客應自行保管隨身攜帶之貴重物品，本園區置物櫃

僅供寄物用途，如有遺失本公司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 直排輪、溜冰鞋、滑板、滑板車、自行車及其他同性

質器材，經摺疊或拆卸完成，並妥善包裝後（惟包裝

後之最長邊不得超過165公分，且長、寬、高之和不得

超過220公分），可比照一般行李攜入園區。 

貳、門票及遊樂(戲)設施收費使用規定  

九、遊客進入付費區或使用遊樂(戲)設施，均應使用本公司發行或

同意使用之票券。  

十、各種票價或門票優惠措施，以現場公告為準；適用優惠措施

者，應主動出示優待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驗。  

十一、學齡前之孩童，經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如健保卡等)，由已購

票或依其他規定得入園之成人陪伴者，可免費入園。  

十二、遊客無票（含不符使用身分者）或持用失效票者，須補繳全

額票價。  

十三、遊客持用偽造或變造之票券或再入園章進入園區者，除依無

票規定處理外，並依法移送偵辦。  

十四、購買門票者，尚未進入付費區，或進入付費區未滿10分鐘

者，當日得持購票證明或門票至遊客服務中心或售票處辦理

退費。  

十五、因本園區發生緊急事故、異常狀況或園區因故營運中斷，須

疏散遊客出園區時，購票者得於七日內至本園區請求退還門

票及未完成遊樂(戲)設施搭乘之票價。 

 

參、其他規定  

十六、遊客在本園區拾得之遺失物，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遺失物應交由遊客服務中心工作人員點驗處理，本公

司將附收執聯單由拾得之遊客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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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遊客遺失物品時，可洽遊客服務中心或本公司24小時

客服中心請求協尋。  

（三） 遊客認領遺失物時須能證明其為遺失物之所有人，若

認領人非所有人本人，則須持有認領人本人及所有人

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委託書，始得辦理遺失物領回手

續。 

（四） 本公司依規定處理遺失物，不負遺失物損害賠償責

任。  

十七、本園區為維護遊園品質及遊客安全，當園區遊客量達管制標

準時將實施流量管制，暫停開放遊客入園。  

十八、已入園之遊客，如需出園後當日再入園，請於出口處由服務

人員於手背上加蓋再入園章，即可當日再次入園。  

十九、園區遊樂(戲)設施或活動如遇天候、天災、維修、停電或其

他臨時突發狀況等因素，將停止遊樂(戲)設施運轉、活動更

動或取消，並現場公告。  

二十、本公司如因配合政府政策、辦理活動及營運需求等因素，得

調整園區營運時間，並事先公告。園區於結束營運後，將進

行清場作業，請遊客配合服務人員引導離園。  

二十一、本公司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遊客如有理賠需求，請於

事發當日主動告知工作人員。如符合理賠要件，應於事後

備齊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開立之就醫等相關損傷證

明文件，由本公司協助辦理申請事宜。  

二十二、非因本公司故意或過失，致遊客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

害，本公司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十三、本須知自公告日起生效，修正時亦同。  


